
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

关于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、市人民政府，试验区、合作区管委会，各区管委会，州直

各委、办、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信

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》（云政办函〔2021〕47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各级行政机关为信息处理费的征收主体。

二、信息处理费征收严格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》（云政办函

〔2021〕47 号）执行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

提高收费标准。

三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二条

西政办函〔2021〕5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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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信息处理费不是必须收取，而是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对

申请人申请行为进行判断，认定申请人确实出于正当需求，行政

机关可以本着服务理念灵活把握，不收取信息处理费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余 洁，2197285、13759282277。

2021 年 7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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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办公室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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